
池贵自然资规函[2025]248号

关于对区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
第014号提案的答复

[B]

区政协人资环委：

贵委提出的“关于实施矿业经济绿色转型发展的建议”

提案 (第014号 )收悉，现就办理情况答复如下：

一、 强化绿色矿山建设，推动矿业经济绿色转型发展

贯彻落实《贵池区实施“三绿共建”推进矿业经济转型

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》,推 进绿色矿山建设工作，建 设全国

绿色矿业发展示范区。 (一)提高绿色矿山建设标准。结合

贵池区绿色矿山建设实际，对标国标省标，研究出台 《贵池

区绿色矿山建设评价指标(试行)》 , 进一步提升绿色矿山

建设标准。截至 2025年 7 月，我区建成市级绿色矿山 23

家，其 中国家级绿色矿山 3家，省级绿色矿山 4家 ，另有 9

家矿山申报省级绿色矿山通过现场核查。通过努力， 争取到

2027年年底，全 区90%的大型矿山、 80%的的中型矿山达到

省级绿色矿山标准， 实现生产矿山绿色矿山全覆盖。全面落











粉体市场的工作，通过“以资源换产业”快速做大做强深加

工产业。

总之， 我区矿业经济绿色转型发展还存在矿山点多面

广、 停产矿山多、 金属矿规模小、 采矿权退出常态化机制不

健全、 绿色矿山重建轻管现象依然存在等问题。 下一步，我

局将针对以上问题，履职尽责，加强调查研究， 借鉴外地好

的经验做法，向区委区政府提出我区矿业经济绿色转型发展

的合理化建议，并持续做好一体推进“三绿共建”行动和矿

山综合整治各项工作，为我区矿业经济高质量发展作出应有

的贡献。

感谢您对我区矿业经济发展事业的关心支持。

(联系人： 章文广 联系电话： 18956681330)

2025年7月 10 日

抄送： 区政协提案委、 区委督查室、 区政府督办室。


